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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八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就討論「通脹對提供膳食服務的影響」意見書 

 

背境 

現時的社會福利署資助各福利機構提供膳食的服務，從今天的政府文件表面上來看，對於受助的長者而

言，一切安排好像已經處理得盡善盡美；但本會從近期的長者求助、意見及日常工作過程或經驗告訴我

們，現時的膳食提供服務，內裡其實是千瘡百孔，受助的長者被折騰得死去活來；部份個案更可能因此

成為人間悲劇。 

 

特首曾在施政報告提出的安老政策。可惜，社會福利署一直故步自封，不願意衷誠合作，情況有如「愛

理不理」；施政報告的理念與部份實際執行上，好像「思覺失調」那樣。「社區安老理念」的政策，彷彿

就叫長者選擇在「社區安息」無異。 

 

長者對膳食份量及質素的不滿及投訴 

本會在去年十二月至今，接二連三收到長者投訴(合共七十九位深水、官塘、沙田區、北區、中西區、

的長者投訴)，近期部份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單位，所提供飯份量不足或質素下降，而且更未能合符衛生

署所定下的長者食物金字塔要求。 

 

經本會同工、記者；及十二位不同黨派及獨立的區議會議員調查後發現，現時社會福利署資助的多間或

多區長者綜合家居照顧送飯服務的福利機構，所提供的膳食，以衛生署所定下的長者食物金字塔要求及

標準規定，經電子磅的計算膳食份量後發現，肉類的膳食明顯被扣減了份量(平均扣減每餐四分一至一

半肉不等)、魚的質素變差(如以往長者吃「紅扇魚」，現在改善吃少肉多骨的「九棍魚」或「池魚」)、

有機構將一向以來的鮮肉，改為富有芳香「雪味」的凍肉、更有長者投訴，有福利機構的員工告訴他，

因物價上升，原本過去一年該長者每餐有兩碗飯送給他吃的，由上星期起改為一碗半飯，有長者已明確

表示不夠飽及不滿。 
 

撥款支援無力，機構向外求救 

本會明白近因通脹急劇，近月食物價格（半年內豬牛肉類的價格升幅已達 52%）、食米價格（半年內價

格升幅已達 60%）、雞蛋（半年內價格升幅已達 45%）。相信亦令營辦長者綜合家居照顧送飯服務的福

利機構，帶來極大的財政壓力。 

 

本會發現有一個較為有良知的綜合家居照顧送飯服務的福利機構，在本年一月私下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求助，希望申請基金補貼社會福利署未有因通脹急劇，而增加長者的「飯錢」。該項申請已得到報館在

本年二月批出港幣二十一萬給該機構作補貼，本會亦因此發現該福利機構給長者的膳食份量，未有任何

扣減。本會調查所知，在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再有一間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福利機構，向某上市公司的

慈善基金，申請慈善基金補貼社會福利署未有因通脹急劇，而增加長者的「飯錢」。 

 

除非社會福利署向各福利機構提供膳食服務的撥款，不足以滿足通脹急劇的壓力。否則，所有向外界申

請資助補貼社會福利署服務的單位，就是行政失當；本會認為社會福利署理應立即調查，扣減該等機構

向外界申請補貼服務的資助，以保社會福利署向各機構作出的撥款不足的污名。本會認為立法會應作出

跟進。 

 

資助合約欠罰則，飯質素欠優質 

根據社會福利署今天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所知，本港所有營辦資助的長者綜合家居照顧送飯服務福利機



構，他們全部均與社會福利署簽訂合約，合約內亦有訂明長者每餐飯的份量及社會福利署就該服務的

合約撥款。而本會現在已發現有六間不同的福利機構在違反合約情況下，私下扣減長者的飯，問題越

來越嚴重。而扣減後的食物份量，亦未能達到生署發出的長者食物金字塔基本指標(見附件一)。本會

更發現，社會福利署與各機構簽訂的服務合約內容，明顯與其他部門與外判商簽訂的合約有別。社會福

利署與各機構簽訂的服務合約內容並沒有基本合約要求的罰則，只有什麼正如社會福利署今天向立法會

提交的文件第五段所指的「機構自我評估方式」來自我監察及「有錯才去要求機構改善的方法」來執行。

這難怪服務「受助長者受苦」及 「飯質素及份量下降」 社會福利署仍懵然不知！  
 

不過，幸好法律顧問及香港海關告訴我們，福利機構扣減食物的行為，除了可能違反民事的合約法外，

更違反香港法例 68 章的<度量衡條例>第 19 條<重量或度量不足等>；除此之外，受助長者更可民事申索

有關的福利機構。本會相信如果飯質素及份量繼續下降的話，在不遠的時間，定會有長者行使其法律

權利，反映他們的不滿。 

 

本會希望立法會各議員及機構明白，本會無意針對某福利機構作出投訴，亦相信發生了該等問題主要是

源自通脹急劇及食物價格急升，而社會福利署沒有或拒絕向全港長者綜合家居照顧送飯服務的福利機構

增加撥款所致。否則，營辦資助的長者綜合家居照顧送飯服務福利機構，就不須向報館或及上市公司求

救。      

 

政府在公務員加薪，話加就加；免紅酒稅，話免就免。相反，長者的飯，話減就減，資助一文不加。

這種 「重富輕貧」的現象，出現在我們的社會每一個階層。「權貴一杯酒，長者一條命」的現況昭然若

揭。 

 

改善的方法及建議 

通脹令到各提供膳食服務的福利機構，個個鬼哭神號，社會福利署又好像翹埋雙手見死不救，我們的長

者可以怎麼辦呢？除非所有福利機構的主席及總幹事懂得變魔術，否則「無米根本煮不到飯」。唯一的解

決方法，那就是立即增加撥款給各提供膳食服務的福利機構改善服務；及立即嚴厲監管各提供膳食服務

的福利機構，在過去、現在及未來怎樣運用有關在食物上的撥款，如果發現機構的食物撥款有別的用途，

應立即交由執法部門處理。  

 

由於問題須緊急處理，而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亦需時。本會認為政府應即時以獎券基金方式撥款，幫

助各機構渡過該難關。 
 
總結及要求立法會議員介入 
既然社會福利署今天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第七段所稱，如果所言非虛的話。本會覺得立法會福利事務委

員會各議員，應介入跟進，「如有機構遇到特別困難」，社會福利署可以提供的服務究竟是什麼？昨天

有福利機構負責人向本會同事反映，他們非常憂慮當向社會福利署反映遇到特別困難後，社會福利署向

他們提供的並非「經濟援助」，而只是向福利機構負責人提供的「情緒支援」服務。 

 

最後，本會認為既然今天出席會議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均在今天向立法會提交

文件，用不同角度，明確反映社會福利署資助各福利機構提供膳食服務上，因通脹急劇，導致資助不足

的問題。因此，本會懇請各立法會議員，協助他們取會合理的資助，令貧苦大眾受惠。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政策及法律支援部 

                                                                            08-05-2008 

 

 



 


